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湖南益丰医药有限公司、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情况：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实际控制

人高毅先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益丰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丰医药”）向银
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药房”） 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2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的逾期累计数量：无
●履行审议程序：本次公司对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全资子公司益丰医药因经营
资金需要，向长沙银行先导区支行申请授信额度，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高毅先生为
不超过 5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授信业务品种、授信额度、
担保期限、担保金额最终以授信银行实际审批为准，具体使用金额将视益丰医药的

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决定。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控股子公司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 拟向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银行授信 8,000 万元， 拟向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鼎城支行申请银行授信 15,000 万元, 本公司为其提供合计不超过 23,000 万元连
带责任担保，授信业务品种、担保期限与具体授信额度以银行批复为准，授信期内，
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对象益丰医药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新兴药房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1%的股权，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益丰医药与新兴药房具
有良好的预期盈利能力，且具备偿还负债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且
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二、被担保人的情况
（一）湖南益丰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2000.000000 万人民币
2、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金洲大道 68 号
3、法定代表人：高毅
4、经营范围：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批发等
5、益丰医药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益丰医药资产总额 78,346.03 万元， 负债总额

36,336.40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36,188.90 万元，净资产 42,009.62 万元。 2019 年营业
收入 318,317.33 万元，净利润 10,484.81 万元。

（二）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4506.234000 万人民币
2、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龙泉东路 259 号
3、法定代表人：陈时良
4、经营范围：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5、新兴药房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1%股权。
6、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兴药房资产总额 97,402.18 万元， 负债总额

43,421.27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43,385.86 万元，净资产 53,980.91 万元。 2019 年营业
收入 116,644.33 万元，净利润 9,693.84 万元。

三、主要担保内容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反担保情况 期限

益丰大药房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及
高毅先生

湖南益丰医药有
限公司

不 超 过
50,000.00万元 连带责任担保 无 以授信银行实际

审批为准

益丰大药房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兴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

不 超 过
23,000.00万元 连带责任担保 无 以授信银行实际

批复为准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对子公司的担保事项是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确定的， 符合公司

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 益丰医药与新兴药房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资
产负债率较低，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
内。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
情况，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担保风险在公司的

可控范围内。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作为公司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26,000.00 万元，均为对公司子公

司的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52%，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七、上网公告附件
1、湖南益丰医药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2、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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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金洲大道 68 号益丰医药物流园五楼会议室召
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斌先生召集并主持，采用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年度内，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及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监事会编制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规章制度，按照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要求，公司编制了《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为：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规章制度要求及公司 2019 年度实际经营情况，公司编制了《2019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27,617.47 万元， 同比 2018 年增长
48.66% ；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375.03 万元， 同比 2019 年增长
30.58%；每股收益为 1.443 元。

表决情况为：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相关格式指引的规
定，公司编制了《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了专户进行存储和管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
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基本相符，所披露的情况及时、真实、准备、完整，不存在募集
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况。

表决情况为：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编制了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为：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关于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为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

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
配套指引的规定，编制了《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
盖公司运营管理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保
障了公司财产安全；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
引》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要求；评价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是
客观的、准确的。

表决情况为：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43,750,303.03 元，
加上 2019 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1,040,135,304.32 元， 减去 2019 年底提取的法定盈余
公积 14,522,126.43 元后， 减去 2018 年度股东分红 113,041,801.80 元，2019 年末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456,321,679.12 元。

公司拟以公司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0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不送红股。
表决情况为：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益丰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拟向长沙银行先导区

支行申请不超过 50,000 万元综合授信， 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高毅先生为其提供合
计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银行授信 8,000
万元，拟向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支行申请银行授信 15,000 万元, 本公司为其
提供合计不超过 23,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授信业务品种、授信额度、担保期
限、担保金额最终以授信银行实际审批为准，具体使用金额将视实际经营情况需求
决定。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担保风
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为：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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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0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股包销的承销方式，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9.47
元，共计募集资金 77,880.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4,176.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
为 73,704.00 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汇入
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
律师费、 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166.30 万元后，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72,537.70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2-6 号）。

2.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销

户。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52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2,694,658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1.73 元，共
计募集资金 135,470.15 万元，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2,438.46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33,031.69 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汇入本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
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492.17 万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32,539.52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2-28 号）。

2.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19年 12月 31

日
余额

备 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分行 697842190 22,000.00 0.00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03
1 25,000.00 0.00 已销户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
支行 800202232708013 25,000.00 0.01 活期存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155200000146 25,591.79 2,037.35 活期存款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11016661026004 28,000.00 0.00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韶山路支行 731904643410998 7,439.90 0.00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11017021166003 0.00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11017340924007 0.00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11016984828008 0.00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15000007931488 0.00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11017808885000 0.00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 15000089299932 0.00 已销户

建设银行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12
9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建设银行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13
0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建设银行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12
7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建设银行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13
2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建设银行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12
8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建设银行常德鼎城支行 4305016871370000013
5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
支行 800297575802011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
支行 800297569302010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
支行 800302591502013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
支行 800297665702016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
支行 800297567702011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城
支行 800297683502015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07880190000029
0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07880100000028
6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07880110000028
5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07880180000028
7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154700001237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07880160000028
8 0.00 中转户， 用于新

开门店费用支付
合 计 133,031.69 2,037.36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向石朴

英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54 号）核准 ,本公司向石朴英、吴
晓明、孙伟、索晓梅、上海道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道韩投资)、尹国英、陈
玉强、田红霞、胡海鹰、杭州长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堤投资)、
石家庄老药铺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老药铺管理)、梁林涛、石家庄新荣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荣管理)、李锡银、石家庄新弘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新弘管理)、苏华、石家庄思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思行管
理)、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智大药房)、刘毅（男）、刘劲松、卢
华莉、王海红、杨玉洁、高俊莲、张海青、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谷随霞、姚鑫、
包芳芳、崔树平、王静、杜月青、李东升、谢志刚发行 14,111,348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药房公司)37.35%股权，以及支付现金
78,484.18 万元购买其持有的新兴药房公司 48.96%股权， 合计购买其持有新兴药房
公司 86.31%股权。

2018 年 11 月 6 日，新兴药房公司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本公司直接
持有新兴药房公司 86.31%股权。

2018 年 11 月 7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本公司发行股份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4,111,348.00 元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8〕
2-18 号）。

本次非公开发行 14,111,348 股股份仅涉及以发行股份购买新兴药房公司股权，
未安排配套融资，不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
账户中存放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本报告附件 1-1。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本报告附件 1-2。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本报告附件 1-3。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方式的

议案》，公司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中各子公司负责实施部分的实施方式由公司向
子公司增资方式变更为以股东借款或银行委托贷款的方式实施，2015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就该议案出具了同意意见。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调整门
店数量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在项目总投资额及总投资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对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的门店数量进行调整，由原门店总数 550 家，增加至不超过 800 家；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期限的完成日期延长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涉及项目实施方式、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门店
数量及实施期限完成日期的变更，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 公司 2016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区域的议案》，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连锁药店
建设项目” 在原实施主体及实施区域不变的前提下， 增加以下实施主体和实施区
域：子公司荆州市广生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湖北益丰广生堂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生堂）在湖北省荆州地区投资建设门店，资金来源为公司将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借款给广生堂，再由广生堂负责实施；子公司韶关市乡亲大药房医
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亲药房）在广东省投资建设门店，资金来源为公司将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借款给乡亲药房，再由乡亲药房负责实施。

2. 公司 2018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与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对连锁药店建设项目部分建设内容的实施方式进行调整的议案》,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连锁药店建设项目”的部分建设内容的实施方式进行调整。
将该项目剩余投资额中的 24,350.00 万元投资额由新建连锁药店实施方式调整为
收购连锁药店方式， 相应的将剩余的药店建设计划中的 244 家药店由新建方式调
整为收购方式。本次仅对实施方式进行调整，项目名称、总投资额、门店总数量保持
不变。 独立董事、监事会与保荐机构就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安排配套融资，不存在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形。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募集资金项目 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推

广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为 9,862.87 万元，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15,000.00 万元差
异 5,137.13 万元， 主要系 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推广项目尚未实施完
毕。 募集资金项目连锁药店建设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为 99,859.79 万元，与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额 110,099.62 万元差异 10,239.83 万元，主要系连锁药店建设项目尚未实
施完毕。 收购苏州粤海 100%股权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安排配套融资， 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

额不存在差异。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1。 对照表中

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补充流动资金等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主要是保证公司正常的

运营，同时配套其他相关项目的流动资金需求，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明
公司新开业的门店市场培育期一般为一至两年，在培育期，由于促销费等费用

投入较大，一般会影响门店利润；另一方面，由于筹办期间开办费直接计入当期损
益，减少了新开门店开办期间的利润。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2。 对照表中实现效

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募投项目中“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推广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

益，该项目主要目的为：将以公司目前 600 多万会员客户为核心，通过建立健全会
员的健康档案管理，满足会员的在线健康咨询、轻问诊、慢病管理、病友交流等方面
的需求。 同时，通过对会员交易全过程的相关数据分析建立大数据体系，对会员进
行精准服务，指导其从用药、养生、生活习惯等多方面进行健康管理，提高会员的在
线体验。 随着项目的逐步实施，公司将在同行业竞争中形成独特优势，增强顾客的
信赖度，获得更多的忠诚会员，进一步增加会员的消费频次，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
力。 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效益中，无法单独核算。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明
除 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推广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外， 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
情况。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资产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3，对照

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

（含 20%）以上的情况。
七、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一) 新兴药房公司 86.31%股权权属变更情况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购买新兴药房公司，2018 年 11 月 6 日， 该等股

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新兴药房公司成为公司的子公司。
(二) 新兴药房公司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11月 6日
（第二次股权交割日）

2018年 8月 15日
（第一次股权交割日）

2018年 3月 31日
（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额 80,879.67 78,982.46 88,972.90
负债总额 37,697.34 36,956.68 46,035.33
净资产 43,182.33 42,025.77 42,937.57

续上表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97,402.18 89,842.09
负债总额 43,421.27 44,583.52
净资产 53,980.91 45,258.57

(三) 新兴药房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新兴药房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的连锁销售，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经营情况正常。
(四) 新兴药房公司效益贡献情况
2018 年度, 新兴药房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05,303.5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91.13 万元；2019 年度 , 新兴药房公司实现销售收
入 116,644.33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43.41 万
元。

(五) 新兴药房公司盈利预测情况
新兴药房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24,900 万元， 具体如下：

2018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6,500 万元，2019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8,450 万元，2020 年净
利润不低于 9,950 万元。 净利润指标的公司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六) 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承诺背景 承诺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股份
锁定

石朴英、吴晓明、孙伟、
索晓梅、 道韩投资、尹
国英、陈玉强、田红霞、
胡海鹰、 长堤投资、老
药铺管理、 梁林涛、新
荣管理、李锡银、新弘
管理、苏华、思行管理、
中智大药房 、 刘毅
（男）、刘劲松、卢华莉、
王海红、杨玉洁、高俊
莲、 张海青、 李媛、郭
锋、刘毅（女）、白冰、谷
随霞、姚鑫、包芳芳、崔
树平、王静、杜月青、李
东升、谢志刚

股份锁定与解锁承诺：石朴英、孙伟、索晓梅、尹国英、
陈玉强、田红霞、胡海鹰、老药铺管理、梁林涛、新荣管
理、新弘管理、苏华、张海青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益丰
药房股份的锁定期为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李锡
银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益丰药房 88,965股
股份、 李东升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益丰药
房 899股股份、 谢志刚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
的益丰药房 90股股份的锁定期为自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

吴晓明、中智大药房、刘毅（男）、刘劲松、卢华莉、
王海红、杨玉洁、高俊莲、李媛、郭锋、刘毅（女）、白冰、
谷随霞、姚鑫、包芳芳、崔树平、王静、杜月青、思行管理
及道韩投资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益丰药房股份的锁定
期为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李锡银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的益丰药房
291,446股股份、李东升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股权认购
的益丰药房 2,941股股份、谢志刚以其持有的新兴药房
股权认购的益丰药房 292股股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
内因益丰药房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
得的股份）的锁定期为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严格履行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业绩
承诺

石朴英、孙伟、索晓梅、
尹国英、陈玉强、胡海
鹰、梁林涛、苏华

新兴药房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24,900万元， 具体如下：2018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6,500
万元，2019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8,450万元，2020年净利
润不低于 9,950万元。 净利润指标的公司合并报表中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承
诺期标的公司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净利润
承诺数 90%的，则承诺选择以现金或是股份进行补偿。

履行中

八、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5 年 3 月 17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
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2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标的为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低风险、
保本型理财产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经分别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

2015 年度、2016 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取得收益分别为
652.37 万元、79.74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余额为 0。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6 年 8 月 17 日， 本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理财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其
中，1-3 个月的不超过 6 亿元，3-6 个月的不超过 2 亿元，6-12 个月的不超过 4.5
亿元。 在上述额度内，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保荐机构已经分别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017 年 10 月 18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理财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其中，1-3 个月的
不超过 2.5 亿元，3-6 个月的不超过 4 亿元，6-12 个月的不超过 6 亿元。 在上述额
度内，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经
分别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018 年 11 月 23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
等金融机构保本型理财产品以及进行结构性存款，在额度范围内可滚动使用，理财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经分别对此议案发表了同
意的意见。

2016-2019 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取得收益分别为 549.48
万元、3,543.89 万元、3,678.94 万元和 550.46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 0。

2.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6 年 10 月 14 日 ,本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
经营活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保荐机构已经分别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未使
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018 年 6 月 1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 25,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使用了 25,000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 2019 年 6 月，公司按时归还了 25,000 万元至募集资金账户。

2018 年 10 月 29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
超过 10,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使用了 6,600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2019 年 6 月 27 日，公司提前归还了 5,600 万元至募集资金账户；2019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提前归还了 1,000 万元至募集资金账户。

2019 年 6 月 6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 25,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在按时归还了上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后，于 2019 年 6 月使用了 25,000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019 年 12 月 2
日，公司提前归还了 3,000 万元至募集资金账户。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安排配套融资，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形。
九、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117,162.56 万元；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 22,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及理财产
品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8,488.80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2,037.36 万元。
公司剩余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募投项目 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推广项
目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建设，以及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171.60 万元。

(三) 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 14,111,348 股股份仅涉及以发行股份购买新兴药房公司股

权，未安排配套融资，不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
十、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

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附件 1-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2,537.7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3,390.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3,390.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其中：2015年度：
61,803.51
2016年度：
11,585.82
2017年度： 1.5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
承诺
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

募集后承诺
投资

金额的差额
[注]

1 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

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

61,037.0
0 61,037.70 61,890.

89 61,037.00 61,037.7
0

61,890.
89 -853.19 2016-8-31

2

补充流动
资金等其
他与主营
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
金

补充流动
资金等其
他与主营
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
金

11,500.0
0 11,500.00 11,500.

00 11,500.00 11,500.0
0

11,500.
00

合 计 72,537.7
0 72,537.70 73,390.

89 72,537.70 72,537.7
0

73,390.
89 -853.19

[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超过计划投资总额 853.19 万元，系募集资金账户收到
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用于投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附件 1-2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2,539.5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17,162.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4,35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比 例 ：
18.37%

其中： 2016年度：
17,950.87
2017年度：
18,187.68
2018年度：
47,353.33
2019年度：
33,670.6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
承诺
投资金
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注 1]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

募集后承
诺投资

金额的差
额

1

收购苏州
粤 海
100%股权
项目

收购苏州
粤 海
100% 股
权项目

7,439.90 7,439.90 7,439.90 7,439.90 7,439.90 7,439.90 2015-9-30

2

O2O 健康
云服务平
台建设及
运营推广
项目

O2O健康
云服务平
台建设及
运营推广
项目

15,000.0
0
15,000.0

0 9,862.87 15,000.0
0 15,000.00 9,862.87 -5,137.13

2020-12-
31

[注 2]

3 连锁药店
建设项目

连锁药店
建设项目

113,030.
25

110,099.
62

99,859.7
9

113,030.
25

110,099.6
2 99,859.79 -10,239.83

[注 3] 2019-8-31

合 计 135,470.
15

132,539.
52

117,162.
56

135,470.
15

132,539.5
2

117,162.5
6 -15,376.96

[注 1]：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模未发生变更，因此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为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净额。

[注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因“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推
广项目”为医药电商创新型项目，前期调研时间较长，部分软件信息系统目前仍处
于研发、设计、测试与适用阶段，因此进度未达预期；且项目内容相关性较大，与公
司运营全流程、全渠道紧密相关，设计范畴加大，导致项目建设和运营推广延迟。为
更好的实施本项目计划，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经审慎
研究，公司决定将“O2O 健康云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推广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建设完成日期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
司根据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及项目实施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 仅涉及投资进度
变化，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和实施主体，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 3]：连锁药店建设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为 99,859.79 万元，与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110,099.62 万元差异 10,239.83 万元， 主要系项目建设进度低于预期，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尚未实施完毕。

附件 1-3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8 年 11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874.4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9,874.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9,874.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8年： 59,874.4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注]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
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购买新兴
药 房
37.35% 股
权

购买新兴
药 房
37.35% 股
权

59,874.45 59,874.45 59,874.45 59,874.4
5 59,874.45 59,874.45

2018年
11月 6
日

合 计 59,874.45 59,874.45 59,874.45 59,874.4
5 59,874.45 59,874.45

[注]： 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以股权变更登记在本公司名下的日期填
列。

附件 2-1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
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
效益

最近四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序

号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1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不适用 1,465.81 8,754.37 11,981.8
3

16,759.6
2 38,961.63 [注]

2
补充流动资金等其
他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一期建
成后，预计年均实现销售收入 83,121.58 万元，年均实现净利润 6,469.45 万元；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二期建成后，预计年均实现销售收入 80,232.89 万元，年均实现净利
润 5,999.44 万元。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一期 2016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61,161.62 万元， 实现税后净
利润 4,324.88 万元；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二期 2016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54,393.62 万
元，实现税后净利润-2,859.07 万元。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一期 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71,001.16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6,742.60 万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二期 2017 年实
现销售收入 76,717.42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2,011.77 万元。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一
期 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 75,434.98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7,085.28 万元；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二期 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 89,296.73 万元， 实现税后净利润 4,896.55 万
元。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一期 2019 年实现销售收入 83,565.94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7,824.75 万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二期 2019 年实现销售收入 107,835.17 万元，实现
税后净利润 8,934.87 万元。

根据公司历史开店数据显示，新开业的门店市场培育期一般为一至两年。 在培
育期，一方面由于筹办期间开办费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一般会影响门店利润；另一
方面，由于促销费等费用投入较大，也减少了新开门店开办期间的利润。 新开门店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培育后，逐步进入业务成长期后，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附件 2-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
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
益

最近四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
现
效益

是否达
到

预计效
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1 收 购 苏 州 粤 海
100%股权项目 不适用 3,160.03 810.42 850.65 758.00 798.16 3,473.22 是

2
O2O 健康云服务
平台建设及运营
推广项目

不适用 [注] 不适用 不适用

3 连锁药店建设项
目 不适用 -

8,518.11 -845.57 -3,815.28 -582.68 1,317.17 -
3,926.36 是

[注]：该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无法直接测算。 本项目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有
利于扩大公司的影响力，增强会员用户粘性，为公司增加大量客流，促进公司销售收入
的提升，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附件 2-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8年 11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实际效益[注 1]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序号 项目名称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18年 2019年

1

购 买 新 兴
药 房
37.35% 股
权

不适用 6,500.00 8,450.00 9,950.00 6,391.13 9,343.41 15,734.54 [注 2]

合 计 6,500.00 8,450.00 9,950.00 6,391.13 9,343.41 15,734.54

[注 1]：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新兴药房公司 37.35%股权，支付现金购买新兴
药房公司 48.96%的股权 ,合计购买新兴药房公司 86.31%股权 ,上述实际效益数据
指新兴药房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注 2]： 新兴药房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具体如下：2018 年度净利润不
低于 6,500 万元，2019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8,450 万元，2020 年净利润不低于 9,950
万元。 2018 年度, 新兴药房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6,391.13 万元，低于业绩承诺 108.87 万元；2019 年度，新兴药房公司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343.41 万元， 超过业绩承诺 893.41 万
元。 新兴药房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现效益达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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